




郑州市巩义“法院+工会”

开展“三田留余”诉源治理工作

郑州市巩义“法院+工会”旨在通过整合资源、加强信息共享、提供法律援助和调解服务，共同开展诉源治理工作，依托“三田留余”诉调对接平台，为矛盾纠纷化解创造条件，积极探索和谐劳动关系新途径。

（一）驻庭、驻站、驻点三级诉调对接平台全面调解。为便于纠纷调解，利用三田留余诉调对接平台，“法院+工会”在法院本部、派出法庭和执行局设立驻庭调解室，在各镇办设立驻站调解室，在重点村设立驻点调解室，实现矛盾纠纷全面调解。对诉至法院的纠纷，能够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的委派至驻庭调解室调解，不便现场调解的委派至驻站、驻点调解室，提高了调解效率。

（二）诉前、诉中，执行前、执行中全流程调解。对诉至法院的纠纷，根据不同情况，调解员从立案前到执行中多环节配合调解，不放过一丝调解可能，即使调解不成，也能钝化双方对立情绪，理性解决纠纷。同时，发挥调解员优势协助开展送达、见证执行，对化解法院系统送达难、执行难起到积极作用。

（三）健全规章制度，确保诉调对接效果。按照制度化、规范化管理要求，强化制度建设，健全规章制度，确保诉调对接效果。为提高调解老师的业务能力，使调解做到情理法相结合，规范调解流程，建立调解工作制度、考核制度，持续开展每周一学、月考核、季总结活动，并将调解员与员额法官、业务庭室结对子，通过工作中的业务指导、积累，使调解员不但有经验，而且懂法律，不断提高调解的能力和规范化水平。

（四）积极发挥司法调解引领作用，指导行政、人民调解。对涉及乡镇（办）的群体性、敏感性及民生领域的纠纷，该平台选派优秀法官和书记员提前介入指导纠纷的解决，不仅防止了民事纠纷的刑事转化，也极大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，有效减少了越级访事项。对一些乡镇不能处理的事项，及时引导进入诉讼程序，有效衔接，避免了乡镇与法院在矛盾纠纷处理上的“两张皮”现象。

今年以来，巩义法院+工会“三田留余”诉调对接平台调解成功案例113起，涉及职工166人，法院与工会共同推动劳动争议诉源治理工作以文化人、以调促解，用巩义古人先贤为人处世的道理指导本地纠纷的化解，努力做到“小事不出站点，大事不出工会，难事不出法院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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